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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卫健发〔2020〕97号                 签发人：松永丽

对迪庆州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第63号代表建议的答复

余耀兰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进一步加强乡镇卫生院建设的人大建议，已交我们办理，现答复如下：

你具体对塔城镇中心卫生院的建设提出三个方面的建议：一是人员编制少，科室建设不规范，无法正常运转，严重制约业务工作正常开展；二是住院病房少，条件简陋，需要新建住院大楼；三是经常停电，需要配置一套应急发电设备。

根据你提出的建议，州卫生健康委党委书记松永丽主任维西县卫生健康局蜂成忠局长进行协调落实情况，与塔城镇卫生院云绍华院长沟通，现建议如下：

一是尽快招聘补齐缺编人员：目前编制26人、缺编5人，已责成维西县卫生健康局在2020年、2021年卫生人才招聘中及时进行大中专毕业生招聘工作，把缺编人员补满。加大对现有卫生专业技术人才的培养力度，不断提升综合服务能力。

二是已将塔城镇中心卫生院的住院大楼建设项目列入十四五规划，积极争取上级重视，在十四五期间实施建设（预计投资1000万元，按照中心卫生院的标准设置20－50个床位），不断改善住院条件，减少群众转院率。
三是建议塔城镇中心卫生院向维西县卫生健康局提出购置应备电源设备（柴油发电机，院内应急供电系统）的请示，争取县卫生健康局从全县公共卫生服务结余资金或塔城镇中心卫生院的事业发展金中，进行采取配置。塔城卫生院电源线路已与塔城镇政府、电网公司协商后，列入电网改造中。
以上答复如有不妥，请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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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您对政府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迪庆州卫生健康委员会

2020年10月12日

联系电话：0887-8224662          联系人：陈春兴
抄送：州人大常委会、州人民政府督查室、联名代表。（共印 6 份）



